附件5：

铜陵学院青年教师助教制协议书

根据《铜陵学院青年教师助教制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协商，订立如下协议：

甲方（导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青年教师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甲方和乙方从     年   月到     年　 月执行本协议，协议期限为     年。

二、甲方应履行的职责： 

1.言传身教，帮助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及师德师风修养，培养青年教师教书育人、治学严谨的品质。

2.指导青年教师熟悉并掌握各教学环节要求，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和运行的规章制度。

3.指导青年教师结合课程的内容、特点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、手段与现代教育技术，鼓励并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、参加各类教学竞赛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
4.指导青年教师开展听课、备课、说课、讲课、实习及论文指导设计等教学环节，课前检查备课情况，课堂做好过程记录，课后进行评议总结。

5.指导青年教师教案设计、课件制作、试卷命题等教学文档，并对其辅助授课全程跟踪指导。

三、乙方应完成的任务： 

1.认真学习党的教育方针，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自觉践行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，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。

2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教师岗前培训和教学能力提升培训，掌握学校相关教学管理和教学运行的规章制度，积极参加各类教学研讨、教学观摩活动。

3.虚心向指导教师学习，明确教学各环节基本要求，掌握基本教学方法，明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掌握课程教学内容、教学重点及难点。

4.协助指导教师准备教学（实验）材料，随堂听课、辅助授课或参与实验，承担与课程或实验相关的讨论课、习题课的组织与管理，批改作业、辅导答疑，协助指导教师做好期中、期末考试或阶段考核的组织和试卷评阅工作，辅助指导教师开展课程相关实践教学内容的组织与管理工作。 

5.辅导周期内青年教师每学期参与指导教师课堂学时数不低于48学时。其中，听课≥32学时（需填写听课记录本，含教学内容、教学设计、经验总结等手写记录）；辅助授课≥16学时。辅导周期结束后须提交1门课程的完整教案设计（含智慧教学、课程思政等内容）和不少于2个单元的微课教学视频（15分钟/单元）。 

四、培养期满后，二级学院负责青年教师助教工作的组织实施与日常管理。明确指导任务后，指导教师与青年教师共同制定助教工作计划，经二级学院审定，报教务处备案，并纳入学期课表。对不执行助教制度或提供虚假考核记录的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进行通报并进行相应处理。

五、教务处负责组织实施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考核，人事处负责将考核结果运用于指导教师及青年助教绩效核拨、职称评定和二级学院年度考核。

六、指导教师认真履职，每指导1位青年教师给予30个标准课时指导工作量。指导效果同时作为“优秀教师”“教学名师”等荣誉评定的重要参考。

七、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合格，培养期内的岗位绩效工资由学校按照同级行政人员标准核发，考核未通过的青年教师当年岗位绩效按照同级行政人员50%比例核发。担任助教期间完成的辅助教学工作量可纳入职称评定所需工作量；考核不合格，其辅助教学工作量在职称评定中不予认定。
八、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由甲、乙方和乙方所在教学单位各执一份，人事处和教务处备案一份。本协议签字和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　乙方（签名）：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年　  月　　日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所在教学单位审核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 

